
臺南市四草水域觀光管筏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四草水域觀光管筏管理自治條例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公布施

行迄今，由於社會環境變遷，現行部分條文已無法因應實際需求，有進行檢討修

正之必要。 

為達成積極推動四草水域生態觀光活動，有效管理觀光管筏業者經營態樣，

並建構觀光管筏航行安全，爰擬具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

下： 

一、修正救生員配置之規範。（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修正救生衣穿著之條件及管筏上救生衣放置處。（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三、修正四草直排航線相關乘載參數。（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四、修正觀光管筏定期檢查由主管機關主動辦理，並調整辦理期限，及增訂主管

機關辦理檢查時經營者之配合義務。（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五、修正觀光管筏執照有效期限為七年。（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六、增訂未依規定繳納規費者，主管機關限期繳納及未繳納之處理方式。（修正

條文第十八條） 

七、修正最低保險金額，並刪除將保險資料標示於票劵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

九條） 

八、修正裁罰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九、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一條。 





 1 

臺南市四草水域觀光管筏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條  觀光管筏應配

置持有中央交通主

管機關所核發營業

用動力小船駕駛執

照之駕駛員及合格

救生員執照之救生

員。但經營業者提

出相關水上救生措

施替代者，經報主

管機關核定後，免

配置救生員，並應

依核定之替代措施

辦理。 

第十條  觀光管筏應配

置持有中央交通主

管機關所核發營業

用動力小船駕駛執

照之駕駛員及合格

救生員執照之救生

員。 

一、參酌船舶相關規

範及實務操作經

驗，可藉由水域

安全巡查、通聯

等方式，維護管

筏航行安全，並

考量經營業者人

力配置負擔，如

業者能提出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水

上救生措施，即

無救生員隨筏航

行之需求，爰增

訂但書規定。 

第十二條  經營業者於

航行前，遇有氣象

、海象不佳、航線

水 流 湍 急     

之情事或夜間航

行，對搭載人員有

安全顧慮時，應停

止航行或嚴格要

求搭載人員穿著

合格之救生衣。 

    前項救生衣

應固定置於管筏

座位下方或兩側

，並標示於明顯

處。 

第十二條  經營業者於

航行前，遇有氣象

、海象不佳、航線

水 流 湍 急     

之情事或夜間航

行，對搭載人員有

安全顧慮時，應停

止航行。 

    經營業者於

航行期間應要求

搭載人員穿著救

生衣。 

一、鑒於四草水域屬

內陸水域，所劃

定之航行範圍尚

屬平緩，爰參酌

小船管理規則第

十三條規定：「載

客小船航行時遇

有水流湍急、灘

礁或其他危險時

，駕駛人應嚴格

要求乘客穿著合

格之救生衣」，酌

作修正。 

二、為維航行安全，要

求經營業者於管

筏上應備妥救生

衣並於管筏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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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標示救生衣放

置處。 

第十四條  觀光管筏最

高承載人數計算

方式，以下列二

款較低者為準，

單位採公制計算

： 

一、以管筏之最大

載重量百分之

七十五除以七

十五公斤所得

之整數計。 

二、依管筏有效長

度乘以筏寬，

並扣除主機等

不能使用之實

際可供乘載面

積後，依下列

各目計算承載

人數: 

(一）鹽水溪航

線：每零

點九平方

公尺以一

人計算之

。 

(二）四草直排

航線：每

零點六平

方公尺以

一人計算

之。 

第十四條  觀光管筏承

載人數計算方式，

以下列二款較低

者為準，單位採公

制計算： 

一、以管筏之最大

載重量百分之

七十五除以七

十五公斤所得

之整數計。 

二、依管筏有效長

度乘以筏寬，

並扣除主機等

不能使用之實

際可供乘載面

積，每零點九

平方公尺以一

人計算之。 

一、考量各水域水情

之差異，承載人

數應有不同標準

，爰增訂第二款

第一目及第二目

。 

二、四草直排航線(即

綠色隧道)，水道

前後端因受水門

控制，較不受風

浪、潮汐影響，且

水深最深略約一

百五十公分。其

水文條件係屬封

閉水域，與鹽水

溪航線狀況不同

，故另訂承載人

數計算方式。 

三、參酌小船管理規

則第九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略以

：「乘客艙室內應

為每一乘客設置

固定座位，其設

置基準如下：（一

）座椅內緣之寬

度及深度，均不

得少於四十公分

。（二）座椅前空

間，不得少於三

十五公分。…。」

計算動力小船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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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艙室內每一乘

客設置固定座位

為零點三平方公

尺；[0.4(0.4+0

.35)]=0.3。 

四、增訂四草直排載

客人數計算方式

：以原載客人數

計算方式與動力

小船乘客艙室內

每一乘客設置固

定座位計算方式

，兩者之平均值

計算之；(0.9+0.

3)2=0.6。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應

於發照日起每屆

滿一年之前後三

個月內，辦理觀

光管筏定期檢查

、丈量。 

  前項定期檢

查、丈量合格者，

由主管機關登載

於觀光管筏執照

。 

  主管機關於

必要時，得辦理

觀光管筏不定期

檢查。 

  主管機關依

本條規定辦理定

期及不定期檢查

，得命經營業者

第十五條  經營業者應

自發照日起每屆

滿一年之前三個

月內，向主管機

關申請觀光管筏

之定期檢查、丈

量。 

  前項申請檢

查、丈量合格者，

由主管機關登載

於觀光管筏執照

；未合格者，觀光

管筏執照失其效

力。 

  觀光管筏定

期檢查、丈量合

格者，主管機關

於必要時，得抽

查之。 

一、為提供便民服務，

爰將第一項定期

檢查修正為主管

機關主動辦理；

另考量主管機關

業務安排，辦理

期限改為執照屆

滿一年之前後三

個月內。 

二、配合觀光管筏定

期檢查，改由主

管機關辦理，爰

酌作文字修正。 

三、定期檢查未合格

者，視其不合格

項目，依本自治

條例各項規定裁

處，爰刪除第二

項後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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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提出說明或

提供相關資料。

經營業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四、配合主管機關得

辦理觀光管筏不

定期檢查，爰刪

除限於以經定期

檢查、丈量合格

者為限，另得抽

查之規定。 

五、增定第四項，主管

機關辦理檢查時

之經營者配合義

務規定。 

第十六條  觀光管筏執

照自發照日起七

年內為有效，並

應於有效期限屆

滿前三個月內，

向第六條第二項

之航政機關、造

船技師或驗船機

構辦理檢查、丈

量通過後，始可

申請換照。 

第十六條  觀光管筏執

照自發照日起五

年內為有效，並

應於有效期限屆

滿前三個月內，

向第六條第二項

之航政機關、造

船技師或驗船機

構辦理檢查、丈

量通過後，始可

申請換照。 

為減少經營業者換照

申請，俾進行便民措

施，並參酌小船檢查

丈量規則第六條第四

項：「小船經特別檢查

合格後，航政機關應

核發或換發小船執照

，其有效期限以十年

為限。」及內政部營建

署之「設立國家公園

對綠島漁業行為補償

措施」研究報告內容「

漁筏使用年限為10年

」；且主管機關每年依

據本自治條例第十五

條辦理定期及不定期

檢查，尚足以了解管

筏本體之狀況，故延

長觀光管筏執照年限

為七年。 

第十八條  申請核發、

補發、換發觀光

管筏執照或變更

第十八條  申請核發、

補發、換發觀光

管筏執照或變更

一、增訂第二項，申請

者應依規定繳納

規費，未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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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應繳納規費

；其標準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未依規定繳

納規費，經主管

機關以書面通知

限期繳納，屆期

未完成繳納者，

駁回其申請。 

登記應繳納規費

；其標準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繳納者，主管機

關限期繳納及未

繳納之處理方式

。 

第十九條  經營業者應

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其最低

保險金額如下： 

一、傷亡：每人新

臺幣三百萬

元；每一事

故新臺幣一

千五百萬元

。 

二、財產損失：每

一事故新臺

幣三百萬元

。 

三、保險期間總

保險金額：

新臺幣三千

六百萬元。 

  經營業者應

將前項保險之證

明文件標示於營

業場所內之明顯

處所，並載明保

險公司、投保標

的、投保金額及

第十九條  經營業者應

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其最低

保險金額如下： 

一、傷亡：每人新

臺幣二百萬

元；每一事

故新臺幣一

千萬元。 

二、財產損失：每

一事故新臺

幣二百萬元

。 

三、保險期間總

保險金額：

新臺幣二千

四百萬元。 

  經營業者應

將前項保險之證

明文件懸掛於營

業場所內之明顯

處所，並載明保

險公司、投保標

的、投保金額及

保險期間於船票

一、參酌「臺南市供公

共使用營業場所

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自治條例

」第五條規定，修

正第一項最低保

險金額。 

二、另保險之證明文

件公開於營業場

所，非限定以「懸

掛」方式周知，爰

酌作文字修正。 

三、鑒於經營業者多

以團體方式攬客

而未有開立票券

之情形，且保險

資料標示於營業

場所內之明顯處

，亦已足供消費

者辨識及主管機

關檢查，爰刪除

第二項後段於船

票上載明保險資

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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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期間，以利

消費者辨識及主

管機關檢查。 

上，以利消費者

辨識及主管機關

檢查。 

第 二十 條     經營業者

違反第九條第

一項、第十條

第一項、第十

一條、第十二

條第一項、第

十五條第四項

或第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處

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八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改善或

禁止航行；屆

期仍未改善或

繼續航行者，

按次處罰；情

節重大者，撤

銷或廢止其觀

光管筏執照。 

經營業者

違反第八條第

二項、第十二

條第二項、第

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十

六條、第十七

條或第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四

千元以上二萬

第 二十 條     經營業者

違反第九條第

一項、第十條

至第十二條或

第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經主

管機關命其限

期改善或禁止

航行，屆期未

改善或繼續航

行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

八萬元以下罰

鍰，並再命其

限期改善或禁

止航行；屆期

仍未改善或繼

續航行者，按

次處罰；情節

重大者，撤銷

或廢止其觀光

管筏執照。 

經營業者

違反第八條第

二項、第十三

條第二項、第

三項、第十六

條、第十七條

或第十九條規

定者，處新臺

幣四千元以上

考量經營業者違反本

自治條例之情節輕重

，部分情事已有立即

或重大公共危險之虞

，為保障航行安全、人

民生命、身體安全等

重大公益，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項及第四項需先命限

期改善或禁止航行始

得裁處罰鍰之規定。

另全面檢視違反本自

治條例態樣輕重並檢

討對應之裁罰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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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觀光管筏

駕駛員違反第

十一條各款情

事，處新臺幣

四千元以上二

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

改善或禁止航

行；屆期仍未

改善或繼續航

行者，按次處

罰。 

觀光管筏

搭載人員違反

第十一條第六

款、第十二款

或第十三款規

定，處新臺幣

二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二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觀光管筏

駕駛員違反第

十一條各款情

事，經主管機

關命其限期改

善或禁止航行

，屆期未改善

或繼續航行者

，處新臺幣四

千元以上二萬

元以下罰鍰，

並再命其限期

改善或禁止航

行；屆期仍未

改善或繼續航

行者，按次處

罰。 

觀光管筏

搭載人員違反

第十一條第六

款、第十二款

或第十三款規

定，經主管機

關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新臺

幣二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

鍰，並再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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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條

例施行前，已

於四草水域內

航行之經營業

者，應自本自

治條例施行後

六個月內，向

主管機關申請

執照；屆期未

申請者，除禁

止其航行外，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八萬元

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

善或繼續航行

者，按次處罰。 

一、本條刪除。 

二、本自治條例施行

前，於四草水域

內航行之經營業

者，已全數申請

執照，現行條文

第二十一條已無

存在必要，爰予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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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四草水域觀光管筏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  十  條     觀光管筏應配置持有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所核發營業用動力小船

駕駛執照之駕駛員及合格救生員執照之救生員。但經營業者提出相

關水上救生措施替代者，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免配置救生員，並應依

核定之替代措施辦理。 

第 十二 條  經營業者於航行前，遇有氣象、海象不佳、航線水流湍急     

之情事或夜間航行，對搭載人員有安全顧慮時，應停止航行或嚴格要

求搭載人員穿著合格之救生衣。 

前項救生衣應固定置於管筏座位下方或兩側，並標示於明顯處。 

第 十四 條  觀光管筏最高承載人數計算方式，以下列二款較低者為準，單位

採公制計算： 

一、以管筏之最大載重量百分之七十五除以七十五公斤所得之

整數計。 

二、依管筏有效長度乘以筏寬，並扣除主機等不能使用之實際可

供乘載面積後，依下列各目計算承載人數: 

(一）鹽水溪航線：每零點九平方公尺以一人計算之。 

(二）四草直排航線：每零點六平方公尺以一人計算之。 

第 十五 條  主管機關應於發照日起每屆滿一年之前後三個月內，辦理觀光

管筏定期檢查、丈量。 

前項定期檢查、丈量合格者，由主管機關登載於觀光管筏執照。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辦理不定期檢查。 

主管機關依本條規定辦理定期及不定期檢查，得命經營業者限

期提出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經營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十六 條     觀光管筏執照自發照日起七年內為有效，並應於有效期限屆滿

前三個月內，向第六條第二項之航政機關、造船技師或驗船機構辦理

檢查、丈量通過後，始可申請換照。 

第 十八 條     申請核發、補發、換發觀光管筏執照或變更登記應繳納規費；其

標準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未依規定繳納規費，經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限期繳納，屆期未完

成繳納者，駁回其申請。 

第 十九 條     經營業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傷亡：每人新臺幣三百萬元；每一事故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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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財產損失：每一事故新臺幣三百萬元。 

三、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三千六百萬元。 

經營業者應將前項保險之證明文件標示於營業場所內之明顯處

所，並載明保險公司、投保標的、投保金額及保險期間，以利消費者

辨識及主管機關檢查。 

第 二十 條     經營業者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十二

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四項或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八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或禁止航行；屆期仍未改善或

繼續航行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撤銷或廢止其觀光管筏執照。 

經營業者違反第八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或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四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

處罰。 

觀光管筏駕駛員違反第十一條各款情事，處新臺幣四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或禁止航行；屆期仍未改善或繼續

航行者，按次處罰。 

觀光管筏搭載人員違反第十一條第六款、第十二款或第十三款

規定，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二十一條  (刪除) 
 


